
1

股票代码：603515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6-013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因业务发展需要，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或“公

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沣融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沣融”）、上海沣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沣慧”）开

展融资租赁及保理业务。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过去 12个月未与沣融发生保理业务，未与沣融新增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过去 12个月未与沣慧发生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为了支持以欧普照明为核心

企业的生态圈协同发展，赋能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提升欧普照明生态圈

的市场竞争力，公司及子公司拟与沣融、沣慧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应付账款

保理融资业务及其他融资租赁业务。

沣融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沣慧系公司控

股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耀海先生、马秀慧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召开了专门会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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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公司拟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他公司管理层成员签署上述保

理及融资租赁业务的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过去 12 个月未与沣融发生保理业务，未与沣融新增融资租赁业务。公

司过去 12个月未与沣慧发生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公司过去 12个月未与沣慧发

生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沣融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朱佩茹

3、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4、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 111号 4幢 550室

5、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沣融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75%的股权，

天壹创富有限公司持有其 25%的股权。

7、关联关系：沣融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沣融系公司的关联方。

8、沣融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人民币

截止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12-31
（未经审计）

797,763,490.87 349,348,687.07 34,367,091.01 2,567,177.06

2026-03-31
（未经审计）

863,205,865.41 349,190,990.77 9,156,127.16 1,992,628.70

（二）上海沣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金爽

3、成立日期：2023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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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 613号 A号楼四层 A505室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6、沣融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7、关联关系：沣慧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沣融系公司的关联方。

8、沣慧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人民币

截止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12-31
（未经审计）

100,626,837.69 100,227,805.66 4,036,644.45 570,322.62

2026-03-31
（未经审计）

100,605,034.31 100,430,995.02 948,896.93 203,189.36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与沣融、沣慧（以下合称“保理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1、保理业务额度：5,000万元，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2、保理额度有效期届满日：2027年 6月 30日；

3、融资利率：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商确定。

4、保理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理商通过受让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经销

商产生的应收账款从而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保理业务服务，以及其他合法方

式。

（二）与保理商开展应付账款保理融资业务

1、保理业务额度：10,000万元，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2、保理额度有效期届满日：2027年 6月 30日；

3、融资利率：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商确定。

4、保理融资方式：包括保理商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供应商的应付账款提

供保理融资服务，以及其他合法方式。

（三）与沣融开展其他融资租赁业务

沣融拟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业务，并由公司及子公司向沣融支

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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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资租赁额度：5,000万元，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2、融资租赁额度有效期届满日：2027年 6月 30日；

3、融资利率：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商确定。

4、融资租赁方式：包括沣融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业务，并由

公司及子公司向沣融支付租金，以及其他合法方式。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双方签订相关协议并

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商确定融资利率。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及子公司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控制融

资风险及融资成本，以及优化公司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有利于支

持以欧普照明为核心企业的生态圈协同发展，赋能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

提升欧普照明生态圈的市场竞争力。

2、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资产状况、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

债务清偿能力，且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加快资金周转，保障经营资金需求，

董事会一致同意本事项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耀海先

生、马秀慧女士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同时支持以欧普照明为核心企业的生态圈协同发展，赋能产业链上下游的

中小微企业，提升欧普照明生态圈的市场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

议案时，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决。综上，该关联交易在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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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性和议案审议表决的程序性方面均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则要求，我们对该议

案予以认可，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